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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新生如何穿越法律之门？

贾焕银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开启甚至穿越法律之门对于法学新生来说意义重大。秉持对法学的挚爱之情，深度把握法律与社会生

活的辩证关系和法律语言，并将素质的养成重于知识的获取贯穿学习过程、真理在胸但以追寻法律真理为业等

构成这一过程的若干重要元素。透过这些元素能够构思的法律人只是一种合格形象，一个开启穿越法律之门的

新生，理应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展示这一形象的不同面向，以铺就迈向优秀法律人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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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遥远的过去、实践性极强的法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仅靠背诵法条或读几本通俗读物就

可以入得门内，由一个门外汉成长为法律的门内人。一百多年前，沈家本先生曾言“大抵专门之学，非博

观约取，其论说必不能详；非极深研几，其精蕴必不能罄。”法学，作为一种职业之学，在法治发达特别是英

美法系国家多是循沈氏所言而行，起始就进行研究生教育（它们的法学本科生就等于我国的法律硕士

生），而我国沿袭大陆法系之制，法学起始教育是本科专业教育。此种状况造成我国法学教育与英美法学

教育之种种差异和困境。法学新生如何尽快开启甚至穿越法律之门，逐步将自身造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

律人，就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绕不开的问题。本文旨在阐释门的多重意义，及在衍生出的穿越法律之门重

要性的基础上，着重描述法学新生穿越法律之门不断塑造自身的若干重要元素，以就教于方家，并期待点

滴启迪千百万莘莘法学新学子。

一、门的多种功能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死于门内，葬于门外。人生即门，这是孕于自然的社会规律。说起门，无数名称

会迸发在脑海中，不论有形的门还是无形的门。撇开有形或是无形的差异，门不仅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

要形式之一，它也承载文明而来。在千年流变中，在不同社会生活和科学领域，门承载不同的功能作用，

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意义。除作为区隔生活空间的方式这一直接物理职能外，门还具有下述功能和意义。

１．门是一道界限

一道门，在态度问题上，开门为请，闭门为拒，古自有“闭门羹”之谓也；在空间层面上，能够界分内外，

门里为内，门外为外；在权利层面上，能够界分公私，门里为私，门外为公，英格兰法谚有云“风能进，雨能

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是门内之私权不可侵犯性；在主权层面上，谓之国门，能够划定国界和体现主权

权威，钓鱼岛虽小，国人力争之，系之国门之重也。

２．门是进出的通道，内外交流的捷径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门只有常开常关，才有生气和活力。在开关之间，里外得以互视，交流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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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闭关锁国，让我们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落后于世界，改革开放至今让中华民族开始崛起于世界民

族之林；我们每个人持续地走出家门、乡门、县门和省门甚至国门，不断经历性质各异的新生门，并最终安

居于某一门内，成就自身，交流内外。

３．在其千年流变过程中，门成为诸多生活、科学领域的意义与知识的载体

门分前后，前门是正道，蕴意光明正大者也；后门是小道，多阴暗隐晦之事也；门生规则，无门不成规

矩。前门多生显规则，后门多有潜规则；门味显赫，门彰成就。古时“朱门”多为显赫之族，人们也多以门

（色、形和势）之不同，来区别主人之身份。门之于今人，其重要性也不逊于古。当今之中国，于国者有天

安门；于私者，门更是不胜其多。无论富贵贫贱总有关于门的念想：柴扉虽陋，但总为一门；为官拥财者也

颇多钟情于门者。

４．门事件

“ＸＸ门”是近年来网络热语之一，但门事件中的“门”最早来源于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著名的“水门事

件”。“水门”是指当时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大厦，当时并没有任何专指的意义，但后来“水门事件”用来

专指一些政治上的丑闻，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的“拉链门”。在中国“ＸＸ门”事件这个概念则是从

“艳照门”兴起，目前在中国内地，门事件更多地赋予在有关性方面的话题上。其所以得以被广泛传播和

运用，主要在于前述门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特别是由其高大而生之显赫延伸而来的轰动效应和丑闻意味。

近年来被公众冠以“ＸＸ门”的知名门事件达数百起之多。如果关注并仔细琢磨每一起门事件，就会发现

每一扇门中、门后、门内、门外，都有一个引人注目或侧目的故事，也都蕴涵一个孕育不同法律问题的法律

之门，需要我们去穿行甚至穿越。

二、穿行于法律之门

正是人类与门的这些不同联系方式，造就了多少传奇故事、光彩人生、非凡意义和新视野、新境界。

人生即门，人生旅途即是穿行于这些有形的、或是无形的门中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深有体会，同样经历一

座门效果却大不同，概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有的人穿行于门之中，门始终如影随

形，入不得门内，出不得门外；第二种情形是，有的人不仅穿行于门之中，还能够跨进门槛，入得门内，但却

出不得门外；第三种情形是，有的人不仅穿行于门之中，还能够穿越门之洞，不仅入得门内，却也能出得门

外。如果结合法律的学习来看：

第一种人，用俗语来称谓就是“半瓶子醋”的典型者，如在乡土社会生存的“民间法律人”，他们对法律

知识一知半解，对社会生活懵懂半知。

第二种人，可以称之为法律工匠，站在功能性的立场来说，他们都是“工具人”；在哲学立场上，可以归

类为法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他们被称之为“刀笔手”或贬称为“讼

棍”。新中国建立以来，其称谓几多变迁：民间有所谓“拿绳捆人的”之说，后来又有“刀把子”之谓，现在更

有“维稳斗士”之言。这些人谙熟法律规范知识，熟稔司法的各种操作技艺，精湛者可似庖丁解牛般处理

法律案件。他们虽入得法律之门，但却只在“门洞”内干活无暇或无力窥求门之外、之上的景致。毋庸讳

言，法律之美自在门内，但其雄奇却在门外。胜景多源于雄奇之境，法律之美的塑造自当与对雄奇之境的

探究须臾不可分离。

第三种人，在笔者理解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法学家了。他们具备法律工匠的各种素质，不仅谙熟法

律规范知识，熟稔司法的各种操作技艺，而且能够穿行于这些知识和技艺之间，闲庭信步于法律的门之

内，而又着力窥求法律门之外、之上的妙曼景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都是法

学的“近邻”，法律门之外、之上的妙曼景致多与这些学科领域的探求有关。具有法学家气度的人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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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不仅谙熟法律，而且富有上述这些知识类型的人。

中国高校内的法学新生与欧美一些国家来自其他专业的本科生不同，都是直接穿越高中之门，虽然

接受三年全科普通知识教育，但不论在案件事实的认知还是法律问题的理解上都几乎白板一片。从知识

储备的角度来看，三年全科普通知识教育足以使他们立足并生存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但任何社会都会有

一个生存梯度差异，以什么方式和状态生活于现代社会，却取决于他们正在接受的大学法学教育。法学

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多数情况下划定了他们未来社会生活的领地，在这个专业和领地

的耕耘程度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对社会的可能贡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未来如何都

得看法学新生如何、以及能够何种程度上穿行甚至穿越于正在向他们开启的法律之门！①

三、穿越法律之门

现代文学之父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不仅留下了大量存在主义思想脉络的文学作品，而且描绘出了许多

法律迷津，为法律人虽津津乐道但却往往迷惘其中。有学者甚至认为，恰如所有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

图的注脚一样，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也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而已。在美国各大法学院比较普遍采用、一

本旨在培养读者思考和批判能力的法律教科书《法律过程导论》中，作者选取卡夫卡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

《法的门前》这篇寓言，设计一系列思考题作为导言内容，［１］以此来启迪法律思维，起航读者穿越法律之

门。

可以肯定的是《法的门前》这篇法律寓言，寓意宽广深远且人云人殊，［２］没有人能从卡夫卡的法律之

门重重迷雾中拨云见日，或许不仅仅是现在，将来也许仍不能，但我们学习的脚步却不能停留，法律之门

只有执着于穿行过程才可能实现穿越。穿越不是不着边际的遐想而是脚踏实地的穿行。穿越本就迷雾

重重，我们所能够企盼的也许只是那阴霾中射来的一束束阳光。

（一）对于法学，秉持挚爱之情但应约束激越之情

与我国一些初学法学的新生一样，卡夫卡与法律的关系，并非因热爱而成为个人的自主选择，而是迫

于父命才选择去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不是自主的选择或许是不自愿的选择，但绝非是一个摒绝了热爱之

情的选择。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对法学秉持有极度挚爱之情的人。一方面，他攻读了法学博士学位，并

终其身从事法律职业———就职于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另一方面，从贯穿于其作品的意义脉络来看，卡

夫卡是一个将灵魂与法律融为一体的职业法律人和文学家。如果他是一个对法律并不保有挚爱之情的

人，即使他妙笔生花，能够为我们勾画和描述出即使穷吾辈之心智亦无缘释清道明的法律之津？

穿越法律之门，首先就是像卡夫卡一样，要不断培养和巩固这种对法律的挚爱之情。美国２０世纪最

伟大的法学家之一———霍姆斯大法官，在１８８９年面向一群法学青年和律师演讲时说：“灵魂的欲望是命

运的先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能得到的。想做一件事情的能力和把一件事情做好的

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根本不热爱法律的学生能够尽他所能的学好法律；更难否定一

个把法律视为情人，用他“持续而孤独的激情”去追求的学生必能尽他所能的学好法律。［３］但挚爱之情绝

非纯粹的激情而是理性规约下的恒久情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断言，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

性。他说：“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争执中混入了兽性的因

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① 穿行与穿越这两个词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有不同层面的深刻差别。首先，穿行仅仅意味着一个过程，而并不一定体

现为某种结果；其次，穿行只是一个量的累积，而穿越则含有在穿行基础上的一个质变、跃迁的情形。文中就是在此种区别的意义上来使用

这两个词的。



贾焕银

法学新生如何穿越法律之门？ ８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犛犛狅狅犮犮犻犻犪犪犾犾犛犛犮犮犻犻犲犲狀狀犮犮犲犲狊狊

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４］中国典籍《淮南子·本经训》有曰：“人主之于

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意思就是说，君主以法治理国家，不能因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

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实施法制政令。这都强调了理性对于法律的重要。不唯法律本身和执法

者如此，法律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疏离激情的过程。

首先，要学会区分理性与激情。人类情感是一个复杂斑驳的统一体，何为理性？而何又谓激情？这

些问题或许我们无法从知识论的立场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累积的关于激情和理性的知识，以及我们

个人的经验和从他人的、社会的经验中获得的若干认知和感悟，最终会使得我们在法律的学习之途中，获

得一份关于区分理性与激情的路线图。

其次，学会透过理性规约激情。文明的、有序的社会是理性规约下的社会，沉稳干练和遵法守纪的个

人也是一个理性胜于激情的人。中国上个世纪发生的１０年文革，狂躁的政治激情压过审慎的政治理性，

无法也无天，让这个国家发展迟滞，也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就个人而言，每天我们都能听到骇人听闻的

故事，感受多少悔恨的泪水，有多少曾经美丽的生命步入深渊甚或走向不归路。激情猛于虎，需要理性这

根钢索不时羁束，社会才得生成良性秩序，个人方得稳重发展。

最后，不要被激情蒙蔽了鹰隼之眼。激情不仅是人的一种内在心理活动，也可外化为某种行为。就

个体而言，激情是个体行为，着眼于眼前的短视抉择；就社会而言，激情是群体行为，它同样是着眼于社会

的近期利益的短视选择。一个往往能够羁束个体激情行为的人，还不能够称其为完全理性的人，因为如

果他不能够拒斥、抗争社会的激情，而被其裹挟、传染，那他就可能会溶入社会的非理性行动中，做出群体

性的激情行为，此种行为比个体的激情行为为害尤甚。不容否认，每个民族或制度中都有某些非理性的

群体灵魂，它们不受理性控制，可能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群体中传播，形成所谓的群氓社会，造就一个个群

氓之人。如何在个体理性基础上避免群体激情、成就群体理性，这是一个理性之人应具备的理性的最大

担当所在。如果要担当此任，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在面对无论何种激情之时都不要被其蒙蔽了你

的鹰隼之眼，何种激情（理性），谁之理性（激情）的问题，必须是我们随时拷问的问题。

但是理性指导和限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的范围，［５］１３理性规制下的法律也不过是法控行为的常规。

一般案件（行为）或可依据法律解决，但对一些新型的、疑难的案件或行为而言则非如此。激越之情总是

超越常规之思，其中或可孕育出针对这些新型的、疑难的案件或行为的解决之道。

（二）以法律诠释生活，通过生活理解法律

在中国高校法学新生绝大多数都是１８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直接由中学校园到

大学校园，涉世未深，对社会生活缺乏认知和深刻的理解。穿越法律之门，对于他们而言，绝非轻装上阵。

一方面，他们必须要通过经历和他人的交流形成经验认知并理解生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具体法律知识

的学习和累积来认知与理解法律。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对生活的和法律本

身的认知与理解不可偏执一隅。而在其中，生活与法律二者关系的处理模式就倍显重要：

第一，法律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理解社会就必须理解法律，对法律的认识构成一种

对社会现实的认识。［５］１，１４１法律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使社会生活具有典型的规范意义。随着社

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法律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功能。透过法律理解

社会、诠释生活，正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生活的特征和方式。一个深刻地把握法律的人，必然可能是一个深

度理解社会的人。

第二，法律源自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规范化的典型表达。无论“法律之树”如何参天蔽日，它的根总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世界里。深度地洞察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是我们能够理解法律的最重要方式之

一。一个深度地洞察社会的人，必然可能是一个具有敏锐法律知觉的人。

深刻地把握法律，以法律诠释生活；深度地洞察社会，通过生活理解法律，这也许是法学新生逐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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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真正法律人的基本路径。

（三）凝练生活语言，运用法律语言型构身型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说，“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你有家吗？你存在吗？

你拥有世界吗？对于一个法律为业的人来说，法律话语就是我们的家园，法律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

之一；谁拥有法律语言，谁就拥有法律世界。

法律语言与法律人的关系正如同个体与其母语之间的关系一样。个人的完美性和完整性是同他的

母语分不开的，并通过他的母语体现出来；法律人的完美性和完整性也是同他的母语———法律语言———

分不开的，并通过法律语言体现出来。卡夫卡曾对他的恋人密伦娜说：“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

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６］２１１在卡夫卡看来，米伦娜的完美只有在她的母语

中才是无缺的。而反观自身，卡夫卡则说：“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可我却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

为我既不懂捷克语，又不懂希伯莱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来

自内心的东西呢？”［６］４３９“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

般，陷入最深的黑暗之中。”［７］每当紧要关头，语言便在他的心灵深处背叛他、反对他。卡夫卡的这些苦

痛，无论在法律学习过程中，还是在法律实践中，每个法律人都可能会有程度不同的具体和深刻的体悟。

学习法律的过程是一个复合的复杂过程。它不仅是一个法律规范知识的学习过程，一个法律人格和

法律灵魂养成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练达法律话语，通过法律语言型构身型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三位一体

的过程中，法律语言的学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是学习者拥有的法律知识的载体，法律人格和法律灵魂

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重要得是，法律语言是一个主体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法律人的基本表征。

俗语云，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句话套用到法律人身上来，便是行家一张嘴，便知有没有。法

律人以嘴话天下，语言对于法律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如任何语言的学习过程一样，法律语言的累

积和升华也绝非一日之功。因此，法律语言的累积必须贯穿于学习、日常生活和法律实践的时时事事之

中，甚至成为一种学习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考）法律实践方式，以此来获取知识、理解社会生活

和法律实践。唯有如此，才可能不断凝练自己的语言，以法律语言型构自己的身型，表征作为一个法律人

的正当存在。

（四）法律人要真理在胸，但却应以追寻法律真理为业

多少仁人志士曾为追求真理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每个普通人也都胸怀真理情愫，在社会

生活中以种种方式表达、追寻着普通真理。以法律为业的法律人，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也应当

真理在胸，循真理而行。

在法律实践中，有人将法律与真理联系起来，视法律为真理。但问题是法律是不是真理？如果法律

不是真理，它是什么？它与真理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法律是真理，它是何种真理？法律真理又是什么

意思？被视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先生，铮铮铁骨，自言一生只向真理低头，令法

律人低头的真理是何种真理？

真理一如哲学，也是时代的产儿。但在近代以来，特别是自然科学迅速发达以来，立足于自然科学基

础上的科学真理观迅速蔓延开来。中国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也是这样的一种真理观。这种真理

观就是所谓的符应真理观。符应真理观将真理归结为命题（或判断）与实际（或认识）的符合。如果某一

真理承载者与真理制造者之间是符合的则它就是真理，反之就不是真理。

符应真理观影响巨大，法学理论也莫能外。有学者甚至认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律不过是“科学的馈

赠”。［８］形形色色的自然法理论在方法论上都可以归约为符应真理观。自然法学者认为，自然法是一种普

遍有效的、永恒的“应然法”，它存在于法律之后，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的法律真理，作为评判法律的标准而

存在。法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描述这种普遍的法律真理。检验一个法律命题是否是真理，就要看它是



贾焕银

法学新生如何穿越法律之门？ ８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犛犛狅狅犮犮犻犻犪犪犾犾犛犛犮犮犻犻犲犲狀狀犮犮犲犲狊狊

否与应然的自然法命题相符合，但符应真理观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代表不是自然法理论而是法律实证主义

理论。我们知道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根据这一主张，判断一个法律

命题是否有效的渊源在于社会事实，是社会事实使得法律命题真或假。但不同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对“社

会事实是什么”有不同的主张。奥斯丁认为，这一社会事实是作为主权者命令的法律；凯尔森认为是由基

本规范衍生的有效法律规范；哈特则将法律命题有效的渊源归结为“承认规则”。但无论如何，这些实证

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认为检验法律命题真理的标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事实。

尽管对法学影响巨大，但自然科学毕竟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源自自然科学的符应真理观，对于作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学来说还是有很多局限性，①并不必然完全适用于法学，法学必然要有与其学科性质相

适应的真理观。如果站在符应真理观立场上，法律的确不是真理，或者并不完全是真理。

那么法律是什么？它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一种教义之学。何谓法律教义学？拉伦茨认为，教义学是

“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它主要探讨规范的意义是一种由关于现行法之陈

述所构成的体系。［９］具体看来，它是对现行法秩序的总体性确信，目的在于为法律特别是司法实践提供一

套普遍适用、有序和融贯的规范的意义脉络体系。［１０］这一体系，不止是法律人据以实践的行为标准，也是

法律和法律人独具和独有的评价标准，符合法律教义规范者为善为真，违反法律教义规范者为恶为假。

或许，正如理论和实践所表明的，这一教义体系及其实践也许还要制造一些人间不正义，但如果没有这一

教义体系及其实践，就必定会产生普遍的人间之恶。缘此之故，持守真理之务，法律人当以法律及其教义

之学为要。这就是说对法律人而言，法律及其教义之学是第一顺位的真理，普遍接受的符应真理观则是

其他顺位的真理。法律真理和符应真理都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具体的真理，真理在各自领域的具体表现

形式。二者都在各自领域内表现真理，并以特有的真理因子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构筑和完善真理。法律

人的思想、言语和行动当以法律真理为业，但却应无时无刻不真理在胸（包括符应真理），以践行法律真理

的方式实践真理。

（五）法律素质的培养重于法律知识的获取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在２０１０年中外校长第四次论坛上曾说：“本科教育不是让学生

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们在未来２０到３０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
［１１］越来

越多的大学把培养能够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作为大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若如此，对于法学新生而言，在

知识和素质之间，法律素质的培养重于法律知识的获取就是不二的选择。

那么，何谓法律素质？简单说来，就是一种自主获取法律知识的能力。要把自己培养成能够适应和

驾驭未来的人，法学新生当以下述三点严于要求自身：

一是，在人生目标的设定上，以寓现在于未来之中为原则。凡人总有追求，也总是不断在为人生设定

目标。未来的状况如何往往取决于当下之事对于未来的贡献率。如果以寓现在于未来之中为原则来设

定人生目标，并以对未来可能的贡献率为抉择当下之事的行为标准，俯身实行，我们就可能累积成一个有

前途的未来；反之，如果抉择当下之事只局限于即时的短期利益，所生之效对未来毫无贡献率，我们就可

能累积成一个失败的未来。因此，适应和驾驭未来的人，必须是一个以寓现在于未来之中为最高行动指

针的人。

二是，在知识的获取上，以素质的养成为根本。正如经历门的过程，只有不断地甚至重复地穿行，我

们才能够实现穿越一样，只有在获取大量法律知识前提下，才可能养成较高层次的法律素质。没有大量

法律知识，特别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法律知识，就不可能养成较高层次的法律素质。法律知识的累积过程

① 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由学科性质差异所导致的真理观的不同这一点上，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某一现象往往存在着唯一合理的

解释，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经常可能存在多种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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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化为知识模块的单纯的量的增加，而要有一个质的跃迁过程，成为养成法律素质的有效手段，不

断提高自身获取法律知识的能力，使法律知识的获取和法律素质的养成形成一个良性的有效互动过程。

三是，在教师的引领下，参与知识的创新过程，并从中窥视可能的世界和未来的法律。“三钱”之一，

中国力学奠基人钱伟长先生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提出，不上课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做科研的老师不是好

老师。教学是大学教育的必要条件，科研才是充分条件。有科研才是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也才能真正搞

好大学教育，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只有进行科研，教师和大学才能不断探索未知领域、获取、把握和

传播前沿知识理论。也惟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才能够不断窥视可能的未来世界。在现代法律发展中，

法学理论越来越强调“大学扮演的角色”［１２］和学者参与法律事务的重要性，［１３］法律的未来和未来的法律

越来越取决于大学和学者们的法律知识创新及其对法律实践的贡献率。对于法学新生而言，只有在教师

引领下，主动参与法律知识的创新过程，不断检验、省思既有法律知识理论并从中窥视可能的世界与未来

的法律，才能持续地使自身在获取法律知识的同时行进在不断提升法律素质的路上。

四、结语：千万莫要摸错门

俗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门是方向，修行是路。缘木求鱼，所求无果；门内修行，差别在远

近。人生苦短，可以走错了路，但却千万莫要摸错了门。法学新生能否开启法律之门至关重要，但行多远

却多不可知，或许永远在路上。前述无论是秉持挚爱之情而又羁束激越之情、深度地把握法律与社会生

活的辩证关系和法律语言，并将素质的养成重于知识的获取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还是真理在胸但以追

寻法律真理为业等这些法学新生开启甚至穿越法律之门的若干重要元素，只是培养一个合格法律人的基

本支点。透过这些支点我们能够构思如此形象的法律人：技在手，言在口，能在身，思在脑，严谨过生活。

但这只是一个合格法律人的形象，一个开启穿越法律之门的法学新生，理应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展

示这一形象的不同面向，来铺就迈向优秀法律人的未来之路。

致谢：本文曾作为讲义在重庆大学２０１２级法学本科生《法学导论》课上宣读并予讨论，感谢数十位同

学的发言和中肯意见，笔者从中获益匪浅，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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